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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心簡介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下稱投保中心）為依「證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於民國（下

同）92年 1月 15日正式設立之投資人保護機
構，提供投資人有關證券暨期貨等相關服務，

俾落實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權益之維護，

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之發展。

貳、中心業務及服務介紹
投保中心辦理相關主要業務事項有提供投

資人有關證券及期貨相關問題之諮詢申訴、調

處、辦理團體訴訟及保護基金之償付等，詳細

內容說明如下：

一、諮詢申訴
投保中心受理投資人有關對證券及期貨相

關法令之諮詢及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

事業、期貨業、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算

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因有價證券之募集、

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關事宜所生民

事爭議之諮詢。得以電話（投資人服務專線：

02-2712-8899）諮詢或以書面（含郵寄、傳真、
網路）或親臨投保中心之方式，提出申訴。

二、調處
依投保法第 22條規定，證券投資人或期

貨交易人若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

業、期貨業、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算機

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因有價證券之募集、

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關事宜產生民

事爭議時，得向投保中心申請調處。

而投保中心依投保法設置調處委員會，專

責處理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的民事爭議事

件調處事宜，當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遇有

民事爭議事件糾紛時，可填具調處申請書向投

保中心申請調處。

調處事件經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調處即

成立，此時調處委員會將調處結果作成調處

書，並送請管轄法院審核；一旦經法院核定的

調處，便與民事確定判決具有相同的效力。另

民事事件若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當

事人向投保中心申請調處成立，並經法院核定

者，視為於調處成立時，已撤回起訴。如此一

來，不但省去了繁瑣的訴訟程序，紛爭亦可迎

刃而解。

另投保法自 98年 8月 1日增訂小額爭議
事件調處機制，證券投資或期貨交易爭議額度

在新台幣（下同）100萬元以下者，經投資人
或交易人向保護機構申請調處，相對人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調處，調處委員得依職權提出調處

方案送達當事人，俾利強化調處功能。

投資人就證券或期貨交易所生之民事糾紛

除可透過訴訟途徑主張權益外，亦可選擇透過

投保中心調處委員調停排解，避免繁瑣的訴訟

程序，達到快速解決爭議及實質賠償。\

三、團體訴訟
投保中心依投保法第 28條規定，對於造

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

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 20人以
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

施權後，由投保中心提起團體訴訟或仲裁。

投保中心辦理團體訴訟案件類型，主要

有：財報不實、公開說明書不實、操縱股價與

內線交易等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案件。而投

保中心依投保法訂有「辦理團體訴訟或仲裁事

件處理辦法」，將針對證券、期貨不法案件事

實予以分析，評估得受理之投資人之範圍、資

格、求償之被告及其法律依據，若經評估擬辦

理團體訴訟或仲裁者，則提報董事會，通過後

即對外公告，並行文各證券商總公司請其協助

提供投資人辦理求償登記所需相關資料文件，

投資人可至投保中心網站（http://www.sfipc.
org.tw）查詢有無新公告受理求償案件，或電
洽投保中心詢問。

投保中心歷年辦理之團體訴訟，截至 104
年 10月止為投資人取得之和解金額及執行所
得共約 33.1億餘元。

四、代表訴訟與解任訴訟
依投保法第 10條之 1規定，投保中心就

上市、櫃公司之董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

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情形

者，得為公司對董監事提起訴訟（代表訴訟）

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監事（解任訴訟）。

依投保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第 10條之 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規
定，投保中心將就個案逐一進行評估，擬提起

代表訴訟或解任訴訟者，則提報董事會討論，

通過後即提起解任訴訟，或定期催告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以提起代表訴訟。

截至 104年 10月止，經投保中心依法督
促或參加訴訟後，不法行為人自行賠償及與公

司達成協議賠償金額，總計約 15.24億餘元。

五、落實公司治理，實踐股東行動主義
（一）督促公司歸入權之行使

按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上市（櫃）公司內部人，對公司

之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有價證券，於取

得（或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買進），

而獲有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其將利益歸於公

司，其規範目的在於嚇阻內部人從事內線交

易。

投保中心係所有上市（櫃）公司之股東，

並依主管機關之指示就上市（櫃）公司內部人

短線交易獲利情形，以股東身分督促公司行使

歸入權，必要時並依法代位行使。

投保中心辦理 83年度至 104年 10月止歸
入權案件計 7,041件（包含承接自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所處理之案

件），截至 104年 10月止總計督促行使已歸
入或結案者計有 7,034件，金額達 21.43億元。
（二）實踐股東行動主義

為落實公司治理之理念以維護投資人權

益，投保中心亦配合主管機關積極實踐股東行

動主義保障股東權益。

針對涉及影響公司及股東權益之重大議

題，包括：私募案、大額背書保證、資金貸與

或轉投資案、董監事酬金案、減資案、合併案

與股利政策等，投保中心亦以股東身分協助加

強監督，若有異常者，則函請公司說明及督促

其改善，必要時並參與公司股東會。每年度皆

會參與上市、櫃公司股東會 20場次左右，並
就前揭有疑義或重大爭議事項於股東會提出質

疑及請公司予以說明。

關於前述重大議題，就股東會召集程序或

決議方法、內容有重大違反法令或章程者，投

保中心並將研議提起股東會決議無效或撤銷股

東會決議之訴，落實市場監督效果。

六、辦理保護基金償付作業
為落實對於小額證券投資人權益的保護，

投保中心依投保法設置有保護基金，當投資人

所委託之證券商或期貨商因財務困難失去清償

能力，而無法獲取其應得之有價證券、價款或

應得之保證金、權利金，投保中心得動用保護

基金先行償付予投資人，降低投資人的損失。

償付限額對每一投資人一次之償付，以

120萬元為限；對每家證券商或期貨商之全體
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一次之償付總額，以

證券商或期貨商最近 1年或最近 3年平均提撥
保護基金數額 ( 取其數額高者為準 ) 之 1,000
倍為準，並不超過 12億元為償付總額上限，
前開計算金額最高未達 1億元者，以 1億元為
準。

由於目前相關法規完善，主管機關有效監

理，以及證券商與期貨商運作得宜，迄今尚無

由保護基金償付之案件。

投資權益的守護者－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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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管理者與經營者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因素，

為保護資訊比較欠缺的股東，在法令規範上，則賦

予公司的監察人、獨立董事，甚至是股東給予監察

權或檢查權。在公司治理的發展上，針對公開發行

及上市櫃公司確實愈趨仰賴獨立董事的把關，然而

監督者面對企業舞弊風險，以及經濟交易複雜的狀

態下，如何能辨認出企業是否有舞弊的狀況，亦承

受巨大壓力。

在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5所揭示的 11種事項，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建議獨立董事應該要熟悉及關注，因

為表示這些事項相關範疇很重要，也常見於金融犯

罪中。另外，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款，

針對「不利益之重大非常規交易」進行規範，立法

目的為防止對公司決策有影響力之人，不當使用其

控制力，以侵害公司及股東權益。如果違反，刑罰

很重：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情節重者，更有

加重處罰條款。本條的法律構成要件包括三項：

1.  行為人：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

2.  交易內容：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

常規。

3. 交易結果：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若擔心發生不利益之重大非常規交易，董監事

應在平時或審議某交易時，即應充分了解該企業一

般的常規交易為何，以辨認符合常規交易之要件，

以下簡要列示作為參考：

1. 交易決策作業過程應符合內部控制制度。

2.  一般正常交易之條件為何，包括交易價格、付款

方法、付款時間，及相關權利義務應符合商業判

斷者。

3.  交易對象的瞭解，愈重大之交易，需更深入了解

交易對象之背景，是否有隱匿其為實質關係人。

4.  若為關係人交易，應審慎判斷有無利益輸送情形

存在。

最後溫馨提醒董監事們，您是具有法律給予的

監察權，當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如有資訊不足，應

可請經營者充分提供，或充分與簽證會計師及內部

稽核主管溝通，以確保無「不利益之重大非常規交

易」。

本篇為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與台灣舞弊防

治與鑑識協會合作刊登

董監防雷警戒線—董監事如何判斷

公司交易是否符合常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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